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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并接受子公司及关联方反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反担保情况概述 

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月 15日、

2022年 5月 12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企业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企业银行”）申请 1600 万元融资。按照担保费率 1%/

年接受瀚华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以下简称“瀚华融资”）为公司

融资业务提供担保并同意公司子公司唐山华通特种线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通特缆”）、唐山市丰南区华信精密制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精密”）、

信达科创（唐山）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科创”）、华信唐山石油装

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石油”）分别与瀚华融资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

为瀚华融资的担保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家属为上述担

保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022 年 5月 12 日，公司与企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一家商业

银行，以下简称“企业银行”）签订额度为 1600 万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同时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文东及其配偶陈淑英、张文勇及其配偶郭秀芝、张书军、张宝



龙与企业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为上述提供担保；瀚华融资为上述融资提供担

保（担保费率 1%/年）。详见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并接受公司及实控人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 

近日，公司子公司华通特缆、华信精密、信达科创、华信石油就上述 1600

万授信担保事项分别与瀚华融资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文

勇先生、张宝龙先生及亲属张玉梅女士与瀚华融资签订《抵押反担保合同》；公

司实际控制人张文东先生、张文勇先生及其配偶、张宝龙先生及其配偶、张书军

先生和张玉梅女士分别与瀚华融资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为瀚华融资对公司

的担保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瀚华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赵纯菁 

成立日期：2012 年 08月 31日 

经营场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山西路 108 号华润万象城 A 座 1709、

1710 

经营范围：借款担保、发行债券担保等融资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保、投标

担保、工程履约担保等非融资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咨询等服务业务（凭

许可证许可的经营期限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联关系：无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瀚华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经审计合并总资产

5,875,896,331.96 元，合并净资产 4,147,653,373.72 元；2021 年 1-12 月实现

营业收入为 682,795,369.96 元，净利润 204,039,597.02元。 

三、借款人基本情况  

（1）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张文东 

注册资本：50682.2098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 年 06月 21日 

住所：丰南经济开发区华通街 111号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制造、销售；化工产品（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除外）、

橡胶制品、五金、电子产品批发、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项目除外；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制管及销售；普通货运；油田用化学制剂销售与专业技术服务；石油钻采专用设

备制造；石油钻采专用设备销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安防设备制造；安防设

备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21年 12 月 31日，公司经审计合并总资产 4,386,998,568.73 元，合

并 净 资 产 2,193,603,584.95 元 ； 2021 年 1-12 月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为

4,397,074,711.88 元，净利润 117,784,637.50 元。 

三、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张宝龙、张玉梅、张文勇与瀚华融资签订的《抵押反保证合同》，主要

内容为： 

抵押人（甲方）：张宝龙、张玉梅 

抵押权人（乙方）：瀚华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基于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委托人”)与乙方签订的

编号为 DS000010802022 担保字 36538-00 号］的《融资担保委托合同》（本合同

所担保的主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第一条主债权 

乙方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均为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 

第二条抵押物 



2.1 本合同项下抵押物及权利凭证编号等详见抵押物清单。 

2.2 本合同项下抵押权的效力及千抵押物的从物、从权利、附属物、添附物、

法定及自然孽息（含租金），以及因抵押物毁损、灭失或被征用而产生的保险金、

赔偿金或补偿金等。 

2.3 上述抵押物评估价值、双方协商的价值和抵押登记机构制式合同约定的

价值，仅具有参考意义，其最终价值以实现抵押权时处仅抵押物获得的净价款为

准。 

第三条担保的范围 

3.1 抵押物担保的范围：乙方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合

同项下乙方有权要求委托人支付的代偿款（乙方向融资机构代偿所支付的全部款

项）、资金占用费、违约金、补充屈约保证金（即出现危及乙方将来追偿权利实

现的情形，乙方要求委托人支付的履约保证金）、损害赔偿金、担保费、担保费

资金占用损失、保后管理费、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及因实现债权所支付

的全部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律师服

务费、公证费、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担保费及保险费、差旅费、

食宿费用等）；具体以主合同的约定为准。 

2、张文勇、郭秀芝、张文东、张书军、张宝龙、王潇潇、张玉梅与瀚华融

资签订的《保证反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张文勇、郭秀芝、张文东、张书军、张宝龙、王潇潇、张

玉梅 

债权人（乙方）：瀚华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担保的主合同：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委托人”）与

乙方签订的编号为 DS000010802022担保字 36538-00号的《融资担保委托合同》 

（1）主债权 

1）乙方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均为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 



2）主合同双方协商变更主合同的，无需征得甲方同意，甲方仍对委托人在

变更后的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但因此加重甲方责任却未经甲方同意

的，甲方对加重部分不承担担保责任委托人在融资合同、主合同项下的债务调整

分期还款计划或者债务到期后不能偿还而展期、延期的，均不属于加重甲方的责

任，因而无需甲方同意，甲方也不得提出任何异议或抗辩，保证期间起算点自动

顺延。 

（2）保证方式及担保范围 

1）本合同项下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的范围：乙方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

乙方有权要求委托人支付的代偿款（乙方向融资机构代偿所支付的全部款项）、

资金占用费、违约金、补充履约保证金（即出现危及乙方将来追偿权利实现的情

形，乙方要求委托人支付的履约保证金、损害赔偿金、担保费、担保费资金占用

损失、保后管理费、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及因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全部款

项（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律师服务费、公

证费、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担保费及保险费、差旅费、食宿费用

等）；具体以主合同的约定为准。 

（3）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 3年，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算。如委托

人与乙方就主债务履行期限进行多次磋商的，以最终确定的履行期限为准。如主

债务分期履行或者分次履行的，则以主债务最后一期或者最后一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的次日起算。如因委托人提前还款或个别清偿后被撤销的，保证期间则以该

提前还款或个别清偿被撤销之日的次日起算。也即，任何情况下，保证期间均为

3年，自主债务最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多次磋商调整履行期限或多次展期

的，也自调整后或展期后的主债务最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委托人的清偿行为

被撤销的，自被撤销之日起算。 

3、公司子公司华通特种、信达科创、华信石油、华信精密与瀚华融资签订

的《保证反担保合同》 



保证人（甲方）：唐山华通特种线缆制造有限公司、信达科创（唐山）石油

设备有限公司、华信唐山石油装备有限公司、唐山市丰南区华信精密制管有限公

司 

债权人（乙方）：瀚华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担保的主合同：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委托人”）与

乙方签订的编号为 DS000010802022担保字 36538-00号的《融资担保委托合同》 

（1）主债权 

1）乙方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均为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 

2）主合同双方协商变更主合同的，无需征得甲方同意，甲方仍对委托人在

变更后的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但因此加重甲方责任却未经甲方同意

的，甲方对加重部分不承担担保责任委托人在融资合同、主合同项下的债务调整

分期还款计划或者债务到期后不能偿还而展期、延期的，均不属于加重甲方的责

任，因而无需甲方同意，甲方也不得提出任何异议或抗辩，保证期间起算点自动

顺延。 

（2）保证方式及担保范围 

1）本合同项下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的范围：乙方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

乙方有权要求委托人支付的代偿款（乙方向融资机构代偿所支付的全部款项）、

资金占用费、违约金、补充履约保证金（即出现危及乙方将来追偿权利实现的情

形，乙方要求委托人支付的履约保证金、损害赔偿金、担保费、担保费资金占用

损失、保后管理费、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及因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全部款

项（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律师服务费、公

证费、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担保费及保险费、差旅费、食宿费用

等）；具体以主合同的约定为准。 

（3）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 3年，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算。如委托

人与乙方就主债务履行期限进行多次磋商的，以最终确定的履行期限为准。如主

债务分期履行或者分次履行的，则以主债务最后一期或者最后一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的次日起算。如因委托人提前还款或个别清偿后被撤销的，保证期间则以该

提前还款或个别清偿被撤销之日的次日起算。也即，任何情况下，保证期间均为

3年，自主债务最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多次磋商调整履行期限或多次展期

的，也自调整后或展期后的主债务最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委托人的清偿行为

被撤销的，自被撤销之日起算。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并接受子公司、

关联方反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

战略，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505,500,000.00 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3.04%。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的情形。 

特此公告。 

 

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5月 19日 

 


